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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項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行政署長  
麥綺明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副行政署長  
翁佩雯女士  
 
律政司  
副刑事檢控專員  
麥偉德先生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梅基發先生  
 
律政司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羅文苑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5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3 
  余蕙文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5 
  侯穎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114/07-08(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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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建議動議的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 
 
2.  吳靄儀議員反對在條例草案加入擬議經修訂的

新訂第 31AB條，使立法會秘書處職員能在立法會全體議

員的四分之一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聯合提出議

案前，披露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吳議員指出，立法

會應如何處理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是立法會根據《議

事規則》決定的事情。  
 
3.  劉慧卿議員表示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

明，立法會議員如為了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採

取行動，有需要向立法會秘書處職員披露律政司司長提

交的資料，則可向立法會秘書處職員披露該等資料。然

而，劉議員不滿擬議經修訂的新訂第 31AB條沒有訂明，

立法會議員可向他們所屬的政團披露律政司司長提交的

資料，因為立法會議員在決定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七

十三 (九 )條提出議案，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

為之前，將需諮詢他們所屬的政團。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由於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採取行動的權力

只賦予立法會，因此律政司司長所提交，並受《防止賄

賂條例》 (第 201章 )(下稱 "《防賄條例》 ")第 30(1)條所規

限的資料，只會向立法會議員披露。  
 
4.  楊森議員表示，只要新訂第 31AB(1)條不會就立

法會議員向立法會秘書長披露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的

情況訂定任何門檻，他對擬議經修訂的新訂第 31AB條並

無異議。政府當局指出，當局是應法案委員會在 2008年   
5月 19日上次會議提出的要求，把 "有合理需要 "披露資料

的規定應用於第 (1)款，猶如把該項規定應用於第 (2)和 (3)
款一樣。如委員經檢討後希望從新訂第 31AB條的第 (1)
款刪除該項規定，政府當局並無問題。  
 

 
 
 
 
 
政府當局  

5.  吳靄儀議員表示，如讓立法會全權決定如何處

理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委員在上文第 3及 4段提出的關

注便永遠不會出現。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律政司司長求

證，行政機關根據擬議經修訂的新訂第 31AB條干涉立法

會的運作是否恰當。政府當局答允把吳議員的關注轉達律

政司司長，並以書面交代律政司司長的回應。  
 

 
 
 
 
立法會  
秘書處  

6.  吳 靄 儀 議 員 質 疑 ， 在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增 訂 的 第

31AA(2)條中以 "立法會議員 "取代 "立法會 "，會否令律政

司司長可把投訴行政長官貪污的個案選擇性地提交個別

立法會議員。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立法會秘書處會

在 2008年 6月 3日舉行會議，討論擬議經修訂的新訂第

31AB條，他屆時會提出這點。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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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動議的修正案  
 
7.  吳靄儀議員表示，她打算動議修正案刪除擬議

新訂第 31AA條，因為刑事法律程序不應與政治程序混為

一談。是否對行政長官提起刑事法律程序；若然，何時

提起刑事法律程序，應由律政司司長根據所得證據決

定；至於是否援引《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若然，何

時援引這項條文，則應由立法會在適當情況下決定。吳

議員又表示，她不明白如何能阻止律政司司長應要求把

投訴行政長官貪污的個案及廉政公署的調查結果提交立

法會，因為這做法有《防賄條例》第 30(1)條所指的合法

權限或合理辯解。吳議員又表示，她亦會動議一項修正

案，把《防賄條例》第 8條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行政長

官。  
 

 
 
 
政府當局  

8.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他曾於 2008年 5月 21
日致函政府當局，要求當局就其下述立場的法律依據提供

詳細解解：為援用《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所訂的彈劾

程序而披露就《防賄條例》所訂罪行進行的調查的受調查

人或細節，是有該條例第 30(1)條所指的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的。  
 

 
 
 
政府當局  

9.  楊森議員表示，如政府當局拒絕按兩個法律專

業團體的建議，成立一個由退休法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從廉政公署借調的人員的獨立專責委員會，負責就投訴行

政長官貪污的個案進行調查，他或會動議一項修正案落實

這個做法。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披露財產  
 

 
 
 
 
 
 
政府當局  

10.  劉慧卿議員詢問，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

四十七條第二款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披露的財產，是否有

別於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主席的身份向公眾申報的財

產。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政府當局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行政長官只須向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應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

局答允就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主席身份披露的須予登記

個人利益種類提供資料。  
 
 
II. 其他事項  
 
11.  主席表示，如律政司司長及立法會秘書處就擬

議經修訂的新訂第 31AB條作出的回應令人滿意，法案委

員會將於 2008年 6月 13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建議條

例 草 案 在 2008年 6月 25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恢 復 二 讀 辯

論。委員同意。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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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7月 17日



 
附件  

 
《 2007年防止賄賂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的過程  
 

日期： 2008年 5月 30日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3時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257 
 

主席  致序辭   

000258 –  000427 主席  
楊森議員  
吳靄儀議員  
 

楊森議員表示，如政府當局拒絕按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建議，成立一

個由退休法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從廉政公署借調的人員的獨立專責

委員會，負責就投訴行政長官貪污

的個案進行調查，他或會動議委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下 稱 "修 正 案 ")
落實這個做法  
 

 
(政府當局

需提供書

面回應 )  
 

000428 -  000821 政府當局  
主席  

政 府 當 局 就 新 訂 第 31AA及 31AB條

提出的擬議經修訂的修正案 [立法會

CB(2)2114/07-08(01) 號 文 件  ⎯⎯  
(A)部 ]  
 

 

000822 -  002036 吳靄儀議員  
主席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政府當局  
 

吳靄儀議員就在條例草案建議增訂

的 第 31AA(2) 條 中 以 " 立 法 會 議 員 "
取代 "立法會 "的建議提出疑問  
 

 
 
 

002037 -  002823 楊森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主席  

楊 森 議 員 反 對 在 新 訂 第 31AB(1) 條
中就立法會議員向立法會秘書長披

露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的情況訂

定任何門檻  
 

 

002824 -  003623 劉慧卿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不滿擬議經修訂的新訂

第 31AB條沒有訂明，立法會議員可

向他們所屬的政團披露律政司司長

提交的資料  
 

 

003624 -  004035 梁國雄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新 訂 第 31AB(1) 條 就 立 法 會 議 員 向

立法會秘書長披露律政司司長提交

的資料的情況訂定的門檻  
 

 

004036 -  005600 吳靄儀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楊森議員  
 

吳靄儀議員認為應讓立法會全權決

定如何處理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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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601 -  005712 劉慧卿議員  
 

認 為 有 需 要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明 確 訂

明，立法會議員如為了根據《基本

法》第七十三 (九 )條採取行動，有需

要向立法會秘書處職員披露律政司

司長提交的資料，則可向立法會秘

書處職員披露該等資料  
 

 

005713 -010538 吳靄儀議員  
主席  
楊森議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政府當局  

為援用《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所

訂的彈劾程序而披露就《防止賄賂

條例》 (第 201章 )所訂罪行進行的調

查的受調查人或細節，是否有該條

例第 30(1)條所指的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  
 

 

010539 -  010831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楊森議員  

要求政府當局向律政司司長求證，

行政機關根據擬議經修訂的新訂第

31AB條干涉立法會的運作是否恰當  
 

 
(政府當局

需提供書

面回應 )  
 

010832 -  011238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行政長官禮物登記冊及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

披露財產的事宜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2)2114/07-08(01) 號 文 件  ⎯⎯  
(B)及 (C)部 ]  
 

 

011239 -  011659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楊孝華議員  
吳靄儀議員  
主席  

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

條第二款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披露

的財產，是否有別於行政長官以行

政會議主席的身份向公眾申報的財

產  
 

 

  政府當局答允就行政長官以行政會

議主席身份披露的須予登記個人利

益種類提供資料  

 
(政府當局

需提供書

面回應 )  
 

011700 -  012333 主席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立法時間表  
 
吳靄儀議員建議動議的修正案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7月 17日  


